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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政府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利益衝突自行迴避 

          及身分關係揭露注意事項 

一、為促進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及所屬各級機關、學 

    校受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以下簡稱本法)規範之公 

    職人員及其關係人，對本法所規定之自行迴避、辦理補 

    助公告之方式、補助及交易行為前後之身分關係揭露等 

    應辦理之事項能有明確認知，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 本府及所屬各級機關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 

  (二) 政務人員。 

  (三) 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校長。 

  (四) 代表本府或公股出任所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五) 本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 

       等職務之人。 

  (六) 本府及所屬各級機關、學校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 

       鄉計畫、政風、主(會)計、採購業務之主管(含副主 

       管)人員。 

    本注意事項所稱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 

       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 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 

       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 

       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 

       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五)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依法代理或兼任第一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 

    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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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並辦 

    理下列事項： 

 （一）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職務代理人執行。必要時， 

       由其服務之機關團體指定代理執行該職務之人 。 

 （二）填具「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自行迴避通知單」(附件一)  

       或「考績委員自行迴避通知書」(附件二)，通知指派、 

       遴聘、聘任或服務之機關團體。 

    前項之公職人員為首長者，應通知其服務機關團體及上 

    級機關團體；無上級機關者，通知其服務之機關團體。 

四、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上級機關、指派、遴聘或聘 

    任機關應於每年度結束後三十日內，將前一年度公職人 

    員自行迴避、申請迴避、職權迴避情形，彙報予本府政 

    風處。 

五、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受理補助案申請前應辦理公告 

    (附件三)，並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 

    公開之。 

    前項公告內容應包含申請期間、補助項目、資格條件、 

    審查方式、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全案預算金 

    額概估等資訊。 

六、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 

    團體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補助 

    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一併檢附「身 

    分關係聲明書」(附件四)及「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 

    係事前揭露表」(附件五)； 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 

    其服務之機關團體應填具「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 

    事後公開表」(附件六)。 

    前項身分關係揭露及公開，於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 

    申請之補助者，不適用之。 

七、前點規定事項，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應於補助或交 

    易行為成立後三十日內，將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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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前揭露表及事後公開表影本，以便簽取號移交本府政 

    風處辦理公開事宜，各機關團體亦得自行於機關網站辦 

    理公開事宜。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事前揭露表及事後公開表併 

    同補助或交易文件，由各機關團體依檔案法規定保存。 

八、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補助及交易行為成立之時點如下： 

   (一)補助行為：於補助機關團體核定同意時成立。 

   (二)交易行為：簽訂契約時成立。 

九、機關團體於辦理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利益衝突自行迴避 

    、辦理補助公告之方式、補助及交易行為前後之身分關 

    係揭露事項遇執行疑義時，應依法務部製作各態樣執行 

    疑義說明辦理。(詳見本府政風處網站／廉政業務專區/ 

    利益衝突迴避法專區)。 

 


